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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卫生健康委、生态环境局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

学、中福会，市城投集团，市卫生健康委监督所，市固废管理中

心，有关单位: 

为落实《健康上海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和市卫生健康委

等十部门《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要求，

推进本市医疗废物管理信息化建设，提升医疗废物管理全程化、

智能化、规范化水平，确保医疗废物安全处置，现就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

推进全市医疗废物可追溯信息化管理，跟踪管理医疗废物的

全生命周期，确保医疗废物应分尽分和可追溯，有助于全面提升

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能力，对于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和保障市民健

康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单位要增强推进医疗废物管理信息化建设的

责任感和紧迫感，集中精力，精心安排，围绕总体目标，确保今

年该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。 

二、加强领导，抓实推进各项任务进度 

为保证项目的推进，各区卫生健康委和办医主体要根据全市

统一部署，落实相应工作任务和建设项目，明确责任人员。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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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组织、协调、督促，加大支持力度，组织医疗卫生机构根据

《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基本要求》（见附

件 1）依法依规、科学合理配备医疗废物信息智能化采集设备和

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做到数据直采、流程完整、功能实用、闭环管

理；要制定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，做到目标清晰，运作有序，信

息公开，资料完整；要协调好与各相关部门的工作，整合资源，

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和落实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三、加强协同配合，推动信息全程可追溯 

医疗卫生机构将暂时贮存的医疗废物转移给集中处置单位时，

集中处置单位应通过信息化手段从“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

物监管信息平台”中获取医疗废物类型、重量、交接人等信息，

自动生成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（医疗废物专用）》，交接时双方

确认。集中处置单位到医疗卫生机构收运医疗废物时，应及时将

相应医疗废物周转箱号、交接时间、车辆、人员等数据上传至

“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监管信息平台”。 

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在满足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基本要

求的基础下，将医疗废物的可追溯管理延伸到药品和医用耗材购

入、使用和处置环节，实施精细化全程跟踪管理，鼓励医疗卫生

机构使用具有追溯功能的医疗用品、具有计数功能的可复用容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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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转移过程管理，落实电子联单制度 

医疗卫生机构应在“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中注册

备案，及时在系统中申报上一年度医疗废物产生处置情况总结和

本年度医疗废物产生处置计划。 

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按照《医疗废物管

理条例》和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本市

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土〔2019〕

206 号）等要求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，确保生

成的转移联单信息在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医疗废物模块

中及时更新，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数据复核和电子联单签收。有

关要求参见《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医疗废物模块基本要

求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五、加强培训学习，有序推进各项任务 

各级卫生健康委和生态环境局要分别加强对各医疗卫生机构

和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信息化建设的培训。各医疗卫生机构

和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要分别加强对相关医护人员、感染防

控人员、后勤总务等管理人员、一线工人等使用者，以及集中处

置单位相关管理人员、一线工作人员等使用者医疗废物管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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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系统使用的培训，开展宣传动员，确保信息系统发挥应有的作

用。 

六、加强督导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

各级卫生健康委和办医主体要组织督导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加

以指导，帮助协调解决执行中的困难；要组织开展自查、总结，

采取评估与奖惩相结合的方式，对不能按目标要求完成工作任务

和建设项目的进行通报。各单位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抓时间

节点、抓建设重点、抓质量要点，确保全面推进医疗废物管理信

息化建设的各项任务。 

附件： 

1.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基本要求 

2.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医疗废物模块基本要求 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0 年 6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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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基本要

求 

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选择合适的内部医疗废物

管理系统和设备，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一、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由医疗废物信息

智能化采集设备和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组成。医疗废物信息

化管理平台可直接使用“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监管信息

平台”，也可根据医疗卫生机构自身要求，自建信息管理系统。

医疗卫生机构自建信息管理系统应按照“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系统

业务信息基本要求”将数据实时上传到“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医

疗废物监管信息平台”。 

（二）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本单位产生医疗废物数量、运送

频次、人员情况、场地环境和路线安排等实际需求情况，配备一

套或多套医疗废物信息智能化采集设备。 

（三）医疗废物信息智能化采集设备应包括医疗废物内部运

送工具、称重设备、数据采集设备、现场打印设备、可做电子签

名的人员/地点唯一标识、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等，上述设备应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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